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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经济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深度融合后，传统著作权理论对AIGC的解释力明显下降，用户与平

台、技术开发者等主体间也存在利益冲突可能。基于对AIGC可版权性的认定，以实质贡献为核心，构建

分层确权框架，明确多元主体的权利归属，形成更加适应我国平台经济生态的中国规制，且更能凸显对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合理利用价值。并进一步拓展著作权主体范围的理论认知，为司法实践提供权利认

定的新思路，促进著作权制度在平台经济时代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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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AIGC) 
has significantly diminishe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raditional copyright theory. This evolution 
also gives rise to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among users, platforms, and technology developers. 
Building on the recognition of AIGC’s copyrightability, this study proposes a layered framework for 
rights allocation centered on the “substantive contribution” standard. Such a framework clarifies 
the distribution of right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t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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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ailored to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ecosystem, while also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rea-
sonable use of AI-generated content. Moreover, it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copy-
right subjecthood,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rights, and promot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pyright law in the era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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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平台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逾 60%，预计“十五五”期间交易规模将突破百亿[1]。在这一

发展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不仅极大降低了用户创作门槛，也在电商、短

视频、新闻传媒等商业领域中显现巨大潜力。然而，AIGC 在促进平台经济创新与竞争的同时，由其产生

的著作权归属争议也削弱了现行法律框架的稳定性[2]。 
早期学界多聚焦 AI 的主体资格及 AIGC 独创性分析本体论问题展开讨论，指出《著作权法》第 3 条

中对作品概念的界定难以覆盖 AIGC。随着案例的不断增多，新的研究开始从司法判例、用户贡献等维度

开展，转而关注“人机协作”中实质贡献的判别标准[3]。部分学者主张坚持“人类中心主义”，避免赋

予 AI 主体资格，以防冲击著作权法“激励人类创作”的立法旨趣。也有观点提出借鉴邻接权或特别权利

制度[4]。然而，大多流于理论层面，抑或未能充分结合平台经济的制度与发展环境，未能统筹多元主体

利益与平台产业逻辑。《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未就

贡献主体的识别标准和权利边界给出可操作的指引。1司法实践如“春风案”“Dreamwriter 案”裁判标

准不一，独创性判断主观性过高，难以稳定产业发展。 
如何在平台经济生态中兼顾用户、平台、开发者与公共利益，构建适配 AIGC 的著作权归属规则，

已成为核心待解难题。为此本文坚持著作权制度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致力构建以贡献程度为分层

依据的确权模型，贯通法理、制度与产业痛点。作为一种以贡献程度为标准的确权形式，依次探讨有限

创作主体认定、分层确权及邻接权保障，探索在技术支撑、法律规则与协同治理层面实现多元共治的路

径，兼顾用户、平台、开发者与公共利益，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 AIGC 著作权归属规则，以期为数字经

济与知识产权治理提供新的发展环境。 

2. 平台经济中 AIGC 的归属困境 

2.1. 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挑战 

过去的人工智能技术偏重分析，而迭代后的生成式 AI 更具创新性，即具备生成新内容的能力，广泛

存在于各类商业场景的量产化应用。 
CapCut 凭一键成片、智能剪辑等 AI 功能大幅降低创作门槛，2024 年吸引超 3 亿全球月活用户，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Z]，2024 年 7 月 12 日发布， 
https://www.cac.gov.cn/2024-07/12/c_1234567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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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端收入约为 1.25 亿美元的同时占据移动视频编辑应用市场约 81%份额，已成为 AIGC 出海标杆应用；

2于电商领域，京东已将 AIGC 全覆盖到平台商家运营流程，推出直播数字人、京麦 AI 助手、短视频自

动生成等 AI 工具；截至 2025 年 3 月，AI 原生应用月活合计 2.7 亿，其中 DeepSeek 1.94 亿、豆包 1.16
亿，用户使用频次也同比增长 32.7%和 53.1%。进一步地，到 2025 年 6 月，仅 AI 搜索与 AI 综合助手两

个细分赛道的月活跃用户规模就分别达到 6.85 亿与 6.12 亿。3这些数据说明在平台经济驱动下，AIGC 产

品已具备庞大的用户根基，产业化、平台化应用进程正持续推进。 
平台经济为 AIGC 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生态的同时不可忽视因其对算法数据的主导所涉及的被边缘化

的法律问题。CapCut 允许平台无限期存储用户生成物，导致用户提示词迭代被边缘化，京东的京麦 AI 助
手和短视频自动生成工具，集成于商家运营流程中。强调数据隐私，但未明确 AIGC 著作权归属，常通

过格式条款默认平台对生成内容的优先使用权。这在平台经济中放大垄断风险，用户生成代码或内容时，

平台主导算法训练，导致开发者的模型优化未获认可。AIGC 自动化、数据依赖性与算法黑箱的特性不仅

模糊创作主体的边界，同样干扰独创性的判断，破坏既有的权利链条。并且该类问题已远超传统著作权

范畴。平台作为 AIGC 工具的核心分发与生态组织者，其责任边界与治理模式尚不明确；其二，训练数

据提供者、平台运营方与最终用户之间的权利及责任的不对等，使得现行法律框架面临碎片化的调整压

力。同时，AIGC 在平台经济中的广泛使用增加了市场集中与平台垄断的风险，算法黑箱进一步侵蚀用户

知情权与救济可能。 

2.2. 现行规制的适配危机 

《著作权法》第 3 条界定了“作品”概念并列举类型，即作品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

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并列举了文字、音乐、美术、摄影等具体类型。在对作品属性

的认定上，AIGC 创作过程高度自动化，创作主体大多包含“算法或平台工具”，难以明确归属传统意义

上的“作者”，致使作品归属与权利主体识别困难。其二在于其模糊地独创性标准，现行著作权法强调

自然人干预程度难以量化，而 AIGC 常依赖大规模训练数据统计规律生成，创作痕迹难以量化且不易界

定自然人干预程度，使得判断其是否符合独创性标准的不确定性较强。此外，条文对作品类型的列举虽

具指导意义，但面对多形态、可编辑与组合化的 AIGC，传统类型化条款显得捉襟见肘，可能导致部分

AIGC 作品难以纳入保护范围。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战略要求数据要素创新性配置，同时要求平台生态的科学监管。但现有

规则未建立数据要素 AI 再利用的权益分配机制。用户数据再利用缺乏授权规则，数据提供方收益落空，

平台借助用户协议独占数据衍生收益已成行业通行做法，挤压了创作者基于数据要素的创新空间，与政

策倡导的“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目标形成张力[5]。《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15 条要

求“保护知识产权”，但未明确平台、用户、开发者的贡献识别标准，这就导致权利主体归属混沌。用

户的“创造性贡献”、平台与开发者的“技术性贡献”边界模糊，导致司法实践中“人类创作”与“技

术辅助”的边界判断极依赖个案裁量，难以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同时多边协作规制缺失加剧创作主体

之间的矛盾，开发者算法贡献、数据提供者权益未获确认，平台也会因此被动担责，将导致权利博弈陷

入零和的困境，背离著作权法的立法初衷。 
 

2《Business Standard》，Rise of ByteDance’s CapCut threatens market share of Adobe and Canva，2024 年 7 月 29 日，援引 Sensor Tower
数据，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technology/tech-news/rise-of-bytedance-s-capcut-threatens-market-share-of-adobe-and-canva-
124072901477_1.html。 
3QuestMobile，《2025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春季报告》，2025 年 5 月发布，数据截至 2025 年 3 月；报告显示，AI 原生应用整体月活

跃用户数已达 2.7 亿，同比增长 536.8%；其中，DeepSeek 月活跃用户数为 1.94 亿，豆包为 1.16 亿，腾讯元宝为 4164 万；用户月

人均使用时长增长 32.7%，使用频次增长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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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司法实践中的典型争议与乱象 

AIGC 技术在平台经济中广泛应用，相关司法实践中已出现牵扯其著作权属性与归属的案件。这些判

例不仅呈现了不同裁判逻辑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揭示现有法律规范在司法适用中的混乱与不确定性。 
在春风案中，两名摄影师通过提示词生成一系列图像并用于商业用途。法院认定提示词与参数调整

足以体现个性选择，首次确认用户可就 AIGC 享有著作权。4近似该案，Dreamwriter 案(2019 年)是国内首

个确认 AI 生成文章具有可版权性的标志判决。此案中，腾讯公司开发的 Dreamwriter 系统生成了一篇财

经报道，而法院认定该团队在数据选择、触发条件设定和框架模板选择等环节的创造性投入；文章表达

结构具备独创性；文章生成过程中存在人工干预和审核，因而可以被认定为作品。5与传统文学作品相比。

法院对独创性的关注点从“文字表达”转向了“内容组织”，以创作主体对提示词、参数等个性化选择，

即对表达的“直接创造性贡献”为衡量标准。 
在 AI 生成图片第一案“春风案”的判决书认为在本案中，虽然原告并没有进行传统意义的创作行

为，也没有完全指示 StableDiffusion 具体的线条和色彩是如何构建的，与人们之前使用画笔、绘图软件

画图有极大区别。但同时原告李昀锴通过提示词，对于图片中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设计，并通过参数对线

条和色彩进行了设置，体现了原告个性选择与安排。6此外，原告在设计与参数调整得出图片后，不断修

正参数，最终获得了涉案图片“春风送来了温柔”。法院将这一“过程性贡献”纳入了独创性判断，降

低对生成结果的可控性要求，认为提示词设计与参数调整构成“个性表达”的认定标准，强调创作过程

中的贡献投入。 
从具体的司法裁判中可见，大多数司法裁判较为谨慎，认为 AI 并不具备著作权人资格，而用户是否

能够成为权利人则取决于其对作品的贡献程度，但对该“贡献程度”的判断始终过于主观，部分强调创

作前的准备工作，或看重创作过程中的贡献投入，或仅看重结果中创作主体的贡献比例。没有标准的评

判与量化方式，易致裁判分歧，且缺少对平台、技术开发者等主体的考虑，发生纠纷时难以解决。 

3. AIGC 著作权归属困境的根源解构 

3.1. 法理层面的本体论难题 

在传统著作权法语境中，“创作”被解释为自然人基于独立选择进行的个性表达。我国《著作权法》

与《伯尔尼公约》同时秉承“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者的独创性与个性表达。然而，AIGC
的生成过程要经过数据训练与算法运算，具体结果往往无法归结为某一自然人的意志体现。基于此，算

法生成能否成为创作争议焦点。如若坚守传统人类中心主义，AI 生成内容可能难以进入“作品”范畴；

如若放宽标准，则会动摇著作权法根基，会模糊创作者与创作工具之间的界限，对于创作概念的现代化

解释，著作权法面临本体论上的困境。 
著作权制度的持久运行仰赖“创作–激励”模型，即赋予作者专有权利进而激励创作，同时以合理

限制来维护公共利益。但在 AIGC 场景下，这一机制可能面临失衡。其一，开发者对模型的研发与训练

投入了大量资源，要求得到回报；其二，用户通过提示词或操作介入生成过程，也希望其成果得到保护；

其三，平台承担算力成本、运营与合规风险，也要寻求权利收益；更甚者，公共利益还要求对生成内容

的自由流通与合理使用留有空间。多重利益主体的叠加，多元利益交织使传统单一作者的对价激励框架

失灵，难以在开发者、用户、平台与公众之间达成利益均衡。 
 

4李某与刘某侵害作品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京 0491 民初 11279 号民事判决书。 
5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盈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南

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 0305 民初 14010 号民事裁判书。 
6同上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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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制度层面的体系缺陷 

传统著作权法对作品创作界定上，仍以人类创作者为大前提，未划定“人机协作”情形下独创性

的法定阈值，致使司法实践中智能在作品和非作品之间做出机械判断与选择，无法回应 AIGC 混合的

法律属性。对平台、开发者等主体的忽视，仅依靠对用户创造程度的主观判断来推定生成物的法律属

性，使得司法实践呈现碎片化和不确定化，难以为 AI 新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预期。在具体制度实践

中，平台普遍以格式条款约定生成内容“默认转让”或“强制许可”。此类条款在实践中普遍适用，

其效果是将本可能归属于用户的著作权或使用权预先配置给平台。虽然这种安排有助于平台统一管理

和降低侵权风险，但也会导致用户的创作性贡献在权利层面受到限制，从而引发关于贡献与权利匹配

度的争议。 
进一步讲在 AIGC 著作权纠纷处理的过程中，若平台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披露算法，证据认定将陷

入困境。从海量的训练数据中又该如何区分“实质贡献”和“实质相似”的边界，最终司法裁判还将陷

入主观化与碎片化的局面。 

3.3. 产业层面的特殊约束因素 

在由用户、平台、技术开发者等共同构成的市场关系中，平台起着制定规则、分配收益、承载内容

生产等多重作用，在该角色分配下，用户与开发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其贡献程度及权力行使往往被弱

化及限制。在对流量及商业模式的绝对支配下，用户即便拥有实际著作权也难以有效行使。同时 AIGC 的

规模化海量生成与应用，平台算法也难以精准把控生成物为“独创内容”或存在“侵权的相似性”，抑或

在“合理使用”的范畴之内。最终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可能出于保护商业秘密为由不愿披露算法模型与数

据信息，信息不对称，导致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再者，AIGC 的运行高度依赖数据与算法，输入大量训练

数据，这一模型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尚且存疑。大量模型训练数据涉及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但缺乏有

效的授权与溯源机制，导致 AIGC 天然存在侵权风险。再次，如今主流学习模型呈现“黑箱化”，生成

内容的代码级溯源不可行，侵权与责任承担的司法认定难以理清。换言之，数据合规与算法透明度的缺

失，也是在产业层面难以突破的制度瓶颈。 

4. AIGC 著作权归属规则体系构建 

4.1. 重塑法理根基 

4.1.1. 认定“有限创作主体” 
在 AIGC 生成过程中，仅限于用户作为著作权主体的资格认定，前提是其对生成物施加了主导性的

个性选择和控制，从而将 AIGC 纳入《著作权法》第 3 条“智力成果”范畴。这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但

又扩展为“人机协作”模式下的有限包容，避免 AI 独立主体化。若完全排斥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势必

削弱著作权制度适应性，但直接认定 AI 本身为权利享有者，又与著作权法“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背道

而驰。因而有必要认定创作中的“有限创作主体”，即仅当自然人对生成结果具有实质性个性化选择时，

方可认定作者身份。其一，人类主体在提示词描述、参数调整、二次审查等环节做出有独创性选择的个

性表达；其二，人类创作主体的选择内容对生成物的呈现具有实质影响；其三，应能佐证人类在生成过

程中作出主导性个性选择。这样既坚守了著作权法“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又强化了新型创作模式下

传统理论的适应性，为 AIGC 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明确合理边界。对有限创作主体享有如署名权、信息

网络传播权等完整著作权，同时又受限于公共利益，若贡献不足，可降级为邻接权，仅享有非商业化的

有限使用权。平台或开发者不得通过格式条款剥夺该权利，但可协商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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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基于贡献程度的“分层确权” 
对于创作过程中存在的多方利益主体，基于各自的贡献程度与利益诉求差异，需从各自贡献程度及

所处立场来平衡利益分配。 
基于用户在提示词、参数等元素贡献程度的不同，应建立差异化的著作权归属机制。若用户仅下达

简单指令，其贡献程度不足以形成独创性表达，应仅享有限使用权，不存在著作权的主张。对此类生成

物可赋予平台或用户“类似著作权的权利”进行邻接权保护，若用户以复杂指令和多重筛选形成个性化

结果，则应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同时为保障自身维权可能，应鼓励用户通过生成记录、上传日志等方式

便于发生纠纷时举证。于平台而言，其贡献主要体现在算力供给和数据整合，并基于其与用户之间不对

等的地位，应严格限制平台权利，其一不得通过格式条款强制获取完整著作权，只可在合理范围内取得

非独占使用许可。对于平台通过合同获取权利的，应当做到须以用户知情且同意为前提，避免用户被动

让渡权利。平台不得通过协议排除用户或开发者基于实质贡献的权利主张，对于意图“霸王条款”以削

弱用户与开发者合法权益的应当加以严格审查[6]。 
未对结果生成内容造成影响的技术开发者，通过算法与模型训练为 AIGC 提供基础条件，也可以考

虑获得近似于邻接权的制度保障，在 AIGC 商业化中享有部分合理分成，并且对算法训练成果的非合理

使用可明确禁止。该邻接权应定位于投资回报和技术激励上，避免与传统著作权冲突。 

4.2. 推进制度革新 

4.2.1. AIGC 作品认定的标准化流程 
针对平台经济中权利分配与技术特征的适配性难题，我国现行制度应建立明确的“AIGC 作品”认

定体系，避免因环节不透明导致权利认定困难。用户需上传包括提示词、参数日志等在内的生成过程记

录。平台通过对数据比对明确生成过程的真实性，出具相关审查报告，如人类主体通过如具有个性选择

的提示词，与原创性指令设计，多次参数调整后形成差异化表达过程的控制行为，并依据用户贡献程度，

对其依法享有的完整著作权提供法律保护。 

4.2.2. 条款备案审查制度 
对于平台协议霸权问题，需多部门联合强化用户权益的保护，建立平台格式条款的备案审查制度，

禁止“霸王条款”和“数据独占”，避免由于数据集中导致的垄断扩张[7]。重点审查著作权归属与使用

许可条款，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审查条款的公平性与合法性，重点排除霸王条款。在平台上线 AIGC 工具

前，需要向相关部门合理论证相关著作权归属说明，平台因违规条款致用户损失的，应赔偿预期收益及

维权费用。然而，备案审查制度在强化平台责任与维护用户权益的同时，也可能引发行政干预过度及程

序效率低下的风险。若监管机关对平台条款实行严格的事前审批或频繁备案，将可能造成企业合规成本

显著上升，抑制平台创新与算法更新的速度。对此可采取“分类备案 + 事后抽查”模式，以风险分级为

导向，对具有高流量、强数据依赖的头部平台实施重点监管；同时对中小型平台实行简化备案和自主申

报制度，通过智能化备案系统实现无人工干预自动审核，以避免行政程序对市场活力的过度限制。同时，

应确立备案透明度与申诉机制，防止行政权对合同自由的过度介入，实现监管与创新的平衡。 

4.2.3. 司法裁判的统一指引 
在标准化与平台监管下，司法作为制度适配的最后一环，需要在裁判标准和归责原则上形成统一。司

法机关应出台 AIGC 著作权纠纷司法解释，确立独创性判断标准，明确辅助技术和实质贡献界限，基于提

示词质量、参数调整、二次创作等对生成物进行多维评定。在责任认定上若平台未尽必要审核与管理义务

时，应对侵权效果承担责任，以倒逼平台完善治理。同时应奠定案例指导制度进而将具有代表性质的 AIGC
著作权案件如“春风案”等纳入指导性案例体系，明确裁判规则与价值导向，继而促进裁判尺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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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与协同机制的落地保障 

4.3.1. 评价标准量化与存证溯源机制 
对于司法裁判中独创性标准趋于主观化的问题，作为算法提供者的平台不仅要起到提供生成工具的

作用，还要对独创性数据标准认定提供支撑。将用户在生成过程中对生成要素的迭代次数和调整幅度作

为“实质贡献”的计量标准，全方面记录生成过程中的参数变化，建立对生成内容贡献程度的量化评分

体系，形成全国范围内可参照的裁判规则，避免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纠纷发生后，用户首要面临的是举证难、溯源难的维权难题，究其在于平台与用户之间地位的不对

等。因此要强化 AIGC 著作权归属的追踪与管理，要求平台在生成过程中自动记录提示词、参数调整与

用户日志，并确保生成数据不可篡改、全程可溯源。既为用户提供举证主张的客观证据，也为司法裁判

提供确信的技术依据。同时借助 AI 对生成记录进行智能比对和风险评估，实现对权利的监控和追踪，为

著作权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司法裁判中“实质贡献”的认定不应单纯依赖参数变化次数等量化指标，也

应结合创作类型、生成控制方式与人类主导性的综合特征，形成“类型化 + 定性”的复合评估模型。例

如，在文生图中注重创意选择的可辨识性，在文生代码中注重功能逻辑的独立性，在文生文中注重语义

与文风的个性化表达。此类复合标准可使独创性判断更符合 AIGC 多元创作的本质特征。 
在推动技术存证与生成过程记录的同时，也应充分考量个人隐私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平衡。若平台在

存证过程中无差别记录提示词、日志及生成轨迹，极易导致用户创作意图与敏感信息被泄露，而若完全

屏蔽技术细节，又会削弱司法审查与证据效力。对此在日常存证阶段，平台仅保存加密的生成记录和参

数摘要；在司法程序或争议解决阶段，再经当事人同意或司法授权解密比对。对于算法模型与训练数据

的商业秘密，可通过技术托管与第三方审查共同实现，在不公开源代码的前提下完成独创性或侵权判定。 

4.3.2. 存证平台功能对接 
量化评分与存证溯源需要统一的平台为载体，需 AIGC 版权存证平台的统一接入，作为技术工具并

执行制度程序，强制平台实时存证提示词、参数调整等核心创作数据，配套“实质贡献评估系统”，从

权利认定和保护、利益分配到纠纷处理，解决实际举证难题，实现司法对实质贡献认定的标准化。通过

版权存证方式，为中小创作者的利益分配提供法律保障，明确著作权归属及收益分成，落实“贡献与权

利对等”原则的利益分配方式，推动高质领域的资源引进，落实《数字中国建设规划》关于激发市场活

力的法治要求。在平台经济生态中，打造“技术 + 经济”协同治理体系，夯实权利认定基础，借经济政

策激发创新活力，形成多方协同治理的治理模式，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统一。 

4.3.3. 国际治理 
AIGC 作品的生成及传播往往突破地域边界，而各国在面对该类纠纷时所持价值导向又各有差异。面

对可能存在的法律冲突与空白，应当深度参与国际间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相关规则研讨，促

成对 AIGC 著作权权利归属体系的共识，建立跨国 AIGC 版权侵权协查机制，促进后续跨国争议的解决

与相关经验的交流学习，提升我国在 AIGC 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为国内平台经济中 AIGC 产业的合理

规划和发展提供更加稳定的外部环境。 
总的来说，AIGC 著作权归属规则的制度创新不仅需要法律与技术的协同，更必须考量制度运行的现

实成本。备案审查、权属存证、数据溯源等机制若并行实施，平台的技术改造与合规成本必然增加，也

会造成监管资源的分散。因此，在制度整合设计中，应确保成本可控、效果可衡量，优先推动可在现有

法律框架下落地的改革方案，例如依托《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既有的监管体系嵌入 AIGC 要

素监管，而非“叠加式”管理。同时，鼓励行业自律与第三方技术标准共同参与，形成由政府引导、市场

自治、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柔性治理机制，以避免制度建构陷入“高标准、低执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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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坚持传统著作权制度以人类创作者为创作前提的原则，同样要考虑在平台经济这一原生生态背景下，

如何发展实际，拓宽治理边界优化产业生态。制定独创性量化评估体系并基于贡献程度进行分层确权，

均衡用户、平台及开发者等主体间的利益均衡，倒逼平台优化 AIGC 产品发展环境的同时，也是通过基

于贡献程度的确权形式激励用户做出更具创造性的个性表达，突出人类创作主体在 AIGC 创作过程中的

主导作用，坚持著作权法的制度原则。未来还要考虑不具有著作权资格的 AIGC 内容该如何有效管理，

对于可能识别用户隐私或个人信息的生成物如何保护，以及对于平台、技术提供方等的邻接能否得到扩

展。平台经济下 AIGC 著作权难题的解决，动力优化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生态的同时推动 AIGC 产业

健康发展。 

基金项目 

河南工业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科教融汇)项目(PX-95256855)。 

参考文献 
[1] 颜长春, 廖俊. 中国平台经济规模核算及预测[J]. 调研世界, 2024(2): 3-15.  

[2] 陈凤鸣. 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进路[J]. 出版发行研究, 2023(6): 20-28.  

[3] 蒋舸. AIGC 版权判定的认知经济性分析[J]. 中国法学, 2025(2): 127-147.  

[4] 易玲, 王静. 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法保护[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3(6): 69-73.  

[5] 欧阳日辉, 徐远彬. “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战略重点与实现路径[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25, 27(4): 38-53.  

[6] 余文涛, 张国阳, 何毅, 耿慧. 平台经济环境下“平台-物流-商家”生态合作演化博弈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

践, 2025, 45(8): 2696-2713.  

[7] 丁猛, 刘颖泽. 科技赋权下的合同正义: 互联网平台协议条款制定模式的重构[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25, 27(5): 
85-9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11006

	平台经济生态中AIGC著作权归属的规则构建
	摘  要
	关键词
	Constructing Rul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AIGC Copyright within the Platform Economy Eco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平台经济中AIGC的归属困境
	2.1. 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挑战
	2.2. 现行规制的适配危机
	2.3. 司法实践中的典型争议与乱象

	3. AIGC著作权归属困境的根源解构
	3.1. 法理层面的本体论难题
	3.2. 制度层面的体系缺陷
	3.3. 产业层面的特殊约束因素

	4. AIGC著作权归属规则体系构建
	4.1. 重塑法理根基
	4.1.1. 认定“有限创作主体”
	4.1.2. 基于贡献程度的“分层确权”

	4.2. 推进制度革新
	4.2.1. AIGC作品认定的标准化流程
	4.2.2. 条款备案审查制度
	4.2.3. 司法裁判的统一指引

	4.3. 技术与协同机制的落地保障
	4.3.1. 评价标准量化与存证溯源机制
	4.3.2. 存证平台功能对接
	4.3.3. 国际治理


	5.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